Miracle 神蹟 英文「神蹟」，miracle一詞，來自拉丁文的miraculum，意思是神奇的事，隱含有超自然（Supernatural{\LinkToBook:TopicID=1126,Name=Supernatural}）*力量介入自然界（Na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832,Name=Natural Law}）*而造成的結果之意。在教會歷史中，神蹟不僅是指神恩典超乎尋常的表現，也表示神要印證行神蹟者的言行。
在科學（Sc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59,Name=Science and Theology}）*與歷史批判昌盛的時代，神蹟這概念經常受到質疑及攻擊。最具代表的人物首推休謨（Hume{\LinkToBook:TopicID=593,Name=Hume, David 休謨}*,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, 1748, sect. 10）。休謨認為「神蹟是違反自然律的；經驗告訴我們，此等律則是堅定不移，又是無可改變的。因此，證明神蹟是不可能的證據，從其本質而言，就是人的經歷中最完全的證據」。
休謨繼續說，一切為神蹟作的見證，都是不堪一擊的；說看見神蹟的人都沒受過多少教育，而其個人名譽亦令人質疑。再者，聲稱有神蹟發生的地方，很多時候都是較為落後的地區，而人又有喜歡誇大的傾向。最後，不同的宗教都宣稱他們有行神蹟的力量，這樣就彼此抵消了神蹟的可信性。從以上種種來看，我們實在不能用神蹟來說明基督教任何的道理；神蹟不僅不能證明任何信仰，它本身其實反成了信仰的攔阻。
休謨的論據看似言之成理，其實不少地方都有漏洞（參反神蹟論，Anti-Miracle Theory{\LinkToBook:TopicID=139,Name=Anti-Miracle Theory}*）。他把他那一代（或任何年代）之科學所不能解釋的事全然拒絕；他既把神蹟看成破壞自然律的事件，事實上，就是連上帝可以控制自然界力量的可能，也一筆勾銷了。
利用科學作藉口來否定神蹟，本身就是一項信心的行為，因為那要假設世界是由一組自然的因果律組成，不受超自然的力量影響，而這種假設正是科學家不能證明的。今天我們所稱的自然「律」，其實是本於可重複和可驗證的經驗之概論，它們不是永恆不變的真理，乃是暫時及開放的；若有進一步的認識，它們就要被人更改，甚至糾正。休謨的論據，把一切這種暫時的、概論之外的非常事件都拒絕了。
休謨批評神蹟之見證也有問題，流於太武斷及籠統，因為休謨認為見證人只有具備某種教育及文化水平才算可信，並且只有發生在某些地方的神蹟才可信。再者，人的確是有誇大的傾向，我們卻不能本乎此，而說人人都是誇大的；因此當休謨說，凡見證神蹟的人都是誇大的，是愛好幻想的，這就是一種武斷的評語。一個見證神蹟的人，如果開始存疑，後來卻因自己的經驗而信服，那麼這個見證人的話語就更加可信。
至於說不同的宗教均說自己傳講的真理有神蹟支持，就說明它們彼此抵消了可信性這一論點，也不能成立。首先，有些宗教根本不提神蹟；再者，有提及神蹟的，又可能與他們宣講之真理沒有直接的關係；最後，若是有提及神蹟，又有提及神蹟所支持的真理，也要兩個宗教所說的是南轅北轍，才會產生相抵消的作用，這些休謨都忽略了。事實上，我們不知道世上有哪一個主要宗教提及的神蹟，是與基督教所說之最大的神蹟──耶穌的復活（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）*──有牴觸。
神蹟是否可信，很多時候在乎我們的世界觀是什麼。假如我們的世界觀是一個封閉的系統，我們可能看見非常的事件，卻會拒絕承認它們是神蹟（即等於神行的事蹟）；假如我們看這世界為神的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，可以容讓神的介入，那麼神蹟就是可能的了。
聖經有些神蹟可以說是神控制自然界的結果（像出埃及，出七～十四；或醫治， Healing{\LinkToBook:TopicID=539,Name=Healing 醫治}*）；另一些則是將來世界的秩序，闖進現今世界的結果。耶穌基督的復活不單是重獲生命，以及證實祂為神的兒子，也是神要在這世界顯現來生的新秩序（林前十五）。
聖經記載的神蹟，在歷史上並不是平均分布，有些時候神蹟特別多，有些時候則很稀少；這與神的救贖工作有直接的關係。記載特別多神蹟的時代如出埃及、以利亞和以利沙與異教爭戰的時代（王上十七；王下四～五），以及耶穌在地上的時候。
聖經亦有說到假先知也可以行神蹟（申十三1～5；太七22，二十四24；可十三22；帖後二9），我們不應理會此等事情。耶穌會行神蹟的一個間接（卻是重要的）證明，可以從猶太教領袖對待耶穌的態度看出來︰他們指控耶穌是叛徒，因為祂行神蹟奇事來使人誤入歧途，並說祂與撒但同一陣線（太十二22～32；可三6、20～30；路十一14～23；約七12、20、25，八59，十20、33，十一47～53）；這在當時的法律下，可以被判死刑（申十三5；另參申十八20）。
耶穌的死刑是人對祂的宣判；神卻叫祂從死裡復活，使祂得到昭雪。祂的復活成了神肯定祂的工作，一種聖父藉著聖靈使聖子成就的事工（太十二18、28、32；可三29；路四18，十一20；約五20～29、36，八28，九4，十37～38，十四10～11，十五24，十七2～10、21；徒二22，十36～38）。故此，耶穌的神蹟不僅證明耶穌就是基督，它也帶著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*的印記。
華菲德（B. B. Warfield{\LinkToBook:TopicID=1225,Name=Warfield, Benjamin Breckinridge}）*曾大力說明，自第一世紀後神蹟便止住了；但這思想在近代愈來愈多人反對，特別是五旬宗（Pentecostals{\LinkToBook:TopicID=917,Name=Pentecostalist Theology 五旬宗神學}）*對醫治的解釋、傳統的宗派，以及靈恩運動的復興。他們均認為，聖靈的恩賜（Gifts of the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00,Name=Gifts of the Spirit}）*包括行神蹟這一項。不過，藉「神蹟奇事」來傳福音的方法（主要根據的經文是可十六15～20），有時給人的印象亦不好，有擺佈聖靈能力，和過分渲染財富與健康之嫌。整體說來，近代人對救恩（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39,Name=Salvation}）*的了解比較整全，這是近代信徒更盼望神介入工作的原因。
另參︰反神蹟論（Anti-Miracle Theory{\LinkToBook:TopicID=139,Name=Anti-Miracle Theory}）；

權力，能力（Power{\LinkToBook:TopicID=945,Name=Power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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